附件1：
	眼视光验光配镜服务（季度）考核表

	项目
	考核标准
	分值
	考核细则
	实际得分

	设备及产品要求（20分）
	设备是否按照协议配备并能正常运作
	10
	设备种类及数量符合协议要求（5分）
	

	
	
	
	设备日常维护及保修及时（5分）
	

	
	配置的产品质量、价格、品类按照协议规定操作
	10
	产品质量符合相关准入标准（5分）
	

	
	
	
	产品价格严格按照《产品信息表》执行（3分）
	

	
	
	
	不得销售协议规定以外的品类（2分）
	

	人员及科室配合要求（25分）
	人员安排符合科室及视光中心发展需求
	15
	人员数量及技能水平安排合理（10分）
	

	
	
	
	人员流动性符合医疗单位特点（2分）
	

	
	
	
	所安排人员资质满足视光中心要求（3分）
	

	
	所安排人员严格执行科室相关安排
	10
	执行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服从科室管理，工作中着装规范、态度积极，思想端正（5分）
	

	
	
	
	参与科室安排的各类学术活动，义诊，筛查等（5分）
	

	工作质量   （30分）
	技术水平、工作效率、服务质量考评
	30
	眼视光相关技能水平达到科室要求（5分）
	

	
	
	
	常驻人员熟练操作相关眼视光检查设备（5分）
	

	
	
	
	严格按照科室工作流程操作（5分）
	

	
	
	
	严格执行青控产品患者追踪（5分）
	

	
	
	
	按照医院要求为患者提供咨询及其他服务（5分）
	

	
	
	
	全权负责因配镜质量导致纠纷投诉（5分）
	

	爱岗敬业精神（10分）
	爱岗敬业、服务患者、不断学习提升业务水平、沟通能力
	10
	尊重科室老师，积极参加各类业务学习（5分）
	

	
	
	
	爱护患者，避免任何形式的投诉发生（5分）
	

	学科建设（15）
	专家业务指导
	15
	每季度邀请西南地区三甲医院专家到医院指导屈光手术和近视防控至少一次（15分）
	

	合计：
	
	100
	合计得分：
	

	年度核心指标考核

	业务指标
	门诊量指标考核
	
	眼科门诊量第一合作年在上年基础上增长18%，第二合作年门诊量增长率在上一年门诊量增长率基础上增长3%，第三合作年门诊量增长率在上一年门诊量增长率基础上增长2%，考核数据以医院信息系统提取数据为准。
	

	备注：1.每季度考核一次,考核结果≥90分为优,80-89分为良,70-79分为合格, 
<7O分为不合格,出现一次不合格,由医院管理部门进行约谈并进行整改,连继出现三次不合格,直接与乙方解除合同
2.专家业务指导：每季度邀请西南地区三甲医院专家到医院指导屈光手术和近视防控至少一次，指导次数不达标扣除履约保证金2000元。
3.门诊量指标考核：合作期内每年门诊量以上一年度对应指标实际完成值为基数（门诊量数据以医院信息系统提取数据为准）进行考核。合作期第一年在上年门诊量基础上增长率未达到18%，当年交医院管理费比例在本协议预定的比例上上调0.5%；增长率达到18%，当年交医院管理费比例在本协议约定的比例上下调0.5%；合作期内的第二年、第三年沿用前述标准（即未达标医院管理费比例上调0.5%,达标医院管理费比例下调0.5%），但增长率不再适用18%，以“年度核心指标考核”中“门诊量指标考核”的门诊量增长率要求为准。。
4.考核表中除以上2.3点外的考核指标在实际运用中管理科室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双方商定并甲方确定后使用。
	

	考核人：
	
	
	考核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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